延续《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申请材料要求
2020年11月30日
1申请书
1.1延续《认证机构批准书》有效期申请书（格式见附件1）
2认证机构的基础性材料
2.1主体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中境外股东要提供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政府颁发的商业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等合法登记证明，经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公正机构公证，并取得中国相关使领馆的领事认证。非中文的材料，须提供中文翻译件，并附上申请人对翻译内容负法律责任的声明。）
2.2出资人名单、出资额和出资人的资信证明
2.3每个出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
（法人出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的主体资格证明为身份证；境外股东要提供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政府颁发的商业登记证、税务登记证等合法登记证明，经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公正机构公证，并取得中国相关使领馆的领事认证。非中文的材料，须提供中文翻译件，并附上申请人对翻译内容负法律责任的声明。公证和领事认证文件应为一年内签发。）
2.4办公场所使用证明（自有房产证明或租赁证明，租赁期限大于一年）
2.5已开展认证业务的领域（包括《认证机构批准书》记载的认证领域以及经备案的认证项目），每个领域或项目发出有效认证证书的数量（以列表形式列明）
2.6获认可机构颁发的所有认可资格、业务范围及有效期（以列表形式列明）
2.7违反认证认可法规规章和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的情况，如无则提供无违法违规的声明
3认证机构专职认证人员信息表（按附件2填写，注：每个认证领域填写一张表）
3.1专职认证人员信息表中每个人员是认证机构正式职员的证明(写明工作单位是相关认证机构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主管人事部门出具的事业单位在编证明或者写明工作单位是相关认证机构的《外国人就业证》或《台港澳人员就业证》、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需提交CCAA注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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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认 证 机 构
申 请 书
	





申请事项：□设立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扩大认证业务范围
      □延续认证机构批准
□认证机构变更事项

申请认证领域（依据2016年24号公告填列）：



认证机构名称：
认证机构批准号：

联系人：　　　电话：            E-mail：
邮编：网址：

声    明

1、我们明白此套书面申请材料是用于申请《设立认证机构行政审批》的正式申请材料。
2、提交的资料均准确真实。
3、我们已经知道，若本申请书的资料有任何虚假，将接受《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和第七十八条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相关规定的处罚。
4、我们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和《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
5、我们承诺在取得《认证机构批准书》后，在获得批准的认证领域内开展自行制定或实施的认证规则时，依照《国家认监委关于认证规则备案的公告》（2015年第18号公告）的规定，向国家认监委备案认证规则并自行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
6、我们承诺所有自然人出资者和高级管理人员无犯罪记录。

认证机构名称：　　　　        （盖 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本申请书双面打印，不接受单面双页)
附件2
专职认证人员信息表
认证机构名称：                                                      第1页共*页
	序号
	姓名
	身份号码
	担任专职认证人员的领域
	认证领域注册号（适用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例1
	京劳A12345678
	QMS/EMS/OHSMS…
	

	18
	例2
	123456789012345678
	EMS/FSMS/ISMS…
	


注：境外人员的身份证号填写就业证号。

